
各培养单位审核上报操作指南



01
辅导员审核





注：学生政治面貌、普通话等级、外语水平、计算机

水平 四项在本次核对审核时间结束后学院仍然可以

随时修订，但学生自己不能修改。



审核后的学生信息状态如下图：



02
主管领导审核上报





03
证明材料收集



为了方便各培养单位审核，也为了确保学生信息准确无误，请通知2018届毕业生提供生源地的原始证明材

料，要求如下：

入学时户口
转入学校的

入学时户口
未转入学校

注意事项

❀  提供学生本人身份证复印件。

❀  如果身份证与户口簿信息不一致的，

提供户口簿本人页和首页的复印件。

❀  提供由学生本人保存的常住人口登

记表的复印件。


